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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主办券

商”）组织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脉畅行”

或“公司”）对贵司提出的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及补充调查，对

反馈意见中所有提及的问题逐项予以落实并进行了书面说明。涉及需

要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已按照反馈意见的

要求进行了修改和相应补充。 

如无其他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的释义与《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或“说

明书”）释义一致。 

 

1、收入确认。公司第一次反馈回复披露不需要公司提供安装的

商品销售收入以发出产品，客户收到货物后确认收入，依据为出库单

及物流单确认收入。技术开发收入中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业务，公司

依据研发部门提供的研发进度表确认收入。（1）请公司明确说明以

出库单及物流单确认的商品销售收入是否获得客户方的确认，客户是

否享有无理由退换货政策，补充披露此类业务收入金额、比重及报告



2 / 11 

期退换货情况；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发票开具情况、款项收付情

况补充说明上述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可以依赖，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存在

主观操纵并发表意见。（2）请公司结合技术开发服务的合同规定、

结合发票开具情况、款项收付情况补充说明以内部研发部门提供的研

发进度表确认收入是否有外部验收环节，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补充披

露。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补充说明此类业务确认收入时是否存在跨期

利润调节情况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请公司明确说明以出库单及物流单确认的商品销售收入是

否获得客户方的确认，客户是否享有无理由退换货政策，补充披露此

类业务收入金额、比重及报告期退换货情况；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

合发票开具情况、款项收付情况补充说明上述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可以

依赖，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存在主观操纵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说明及补充披露情况 

（一）公司回复说明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不需要公司提供安装的，公司

依据出库单及物流单确认收入，并获得客户方的确认，具体如下：公

司销售部跟单人员采用物流及快递的方式发出产品，客户收到货物

后，物流及快递公司将客户签收短信发到跟单人员手机，跟单人员再

将已收到客户签收短信后的物流单及出库单送交财务部门，财务部门

据此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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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的约定，客户不享有无理由退换货政

策。同时，由于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产品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并且公司有

严格的质量要求，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退换货情况。 

（二）公司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

报告期内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确认方法及主要

构成”之“2．营业收入主要构成”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全部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156.65 44.68 808.94 52.50 363.77 47.32

其中：需安装卫星定

位车载终端 
91.19 26.01 304.11 19.74 122.72 15.96

不需安装卫星定位

车载终端 
65.46 18.67 504.83 32.77 241.05 31.36

车辆位置信息监控管理

平台运营 
113.76 32.45 412.05 26.74 250.27 32.55

车辆定位与监控系统开

发 
42.24 12.05 162.53 10.55 154.72 20.13

终端设备安装 37.96 10.83 157.19 10.20 - -

总计 350.61 100.00 1,540.71 100.00 768.76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68.76万元、1,540.71万元和350.61万元，业

务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销

售和车辆位置信息监控管理平台运营，两者收入合计分别为614.04万元、1,220.99

万元和270.41万元，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9.87%、79.25%和77.13%，

占比较为稳定。 

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分为需要公司提供安装和不需要公司提供安装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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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其中，报告期内不需要公司提供安装的卫星定位车载终端销售金额分别

为241.05万元、504.83万元和65.46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1.36%、

32.77%和18.67%。报告期内，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不存在退换货情况。 

二、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1、发票开具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不需要公司提供安装的，公司

依据出库单及物流单确认收入，并获得客户方的确认，具体如下：公

司销售部跟单人员采用物流及快递的方式发出产品，客户收到货物

后，物流及快递公司将客户签收短信发到跟单人员手机，跟单人员再

将已收到客户签收短信后的物流单及出库单送交财务部门，财务部门

据此确认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销售额及发票开具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1,566,487.18 8,089,416.88 3,637,738.38

其中：需安装卫星

定位车载终端 
911,914.69 3,041,145.16 1,227,196.63

不需安装卫星定位

车载终端 
 654,572.49 5,048,271.72  2,410,541.75 

卫星定位车载终端开具

发票税额 
266,302.82  1,375,200.87 618,415.52

2、款项收付情况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

下： 

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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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余额 1,190,940.34 1,790,102.04 140,361.79

其中：应收账款余

额-卫星定位车载终端 
413,981.14 942,558.77 85,850.00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回款金额 
1,162,742.36 1,790,102.04 140,361.79

3、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要求查阅了公

司的销售政策及流程管理文件和财务文件，访谈了销售部主管、财务

部负责人，了解公司的销售政策与流程，并检查了相关的内部控制。

在实质性审计程序中，执行了询问、检查、分析程序、截止测试等必

要的程序。具体执行如下： 

（1）结合产品销售合同，检查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条件、方法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期是否一致。 

（2）根据增值税发票申报表或普通发票，估算全年收入，与实

际收入金额比较。 

（3）结合公司给客户的信用期，检查期后客户的回款情况。 

（4）销售截止测试：抽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10 天的发货单或物

流单，审查出库日期、品名、数量等是否与发票、销售合同、记账凭

证等一致，并检查物流单是否在当天出库当天发出，客户是否签收，

且记账凭证上的收入确认日期在货物签收之后。 

（5）销售截止测试：抽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10 天的记账凭证，

审查入账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等是否与发票、发货单、物

流单、销售合同等一致，并检查物流单是否在发货单当天发出货物，

客户是否签收，且记账凭证上的收入确认日期在货物签收之后。 

（6）核对本期销售收入与发票开具情况，检查有无特殊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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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将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地税综合申报

表进行对比。 

（7）结合应收账款的审计，公司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回款比较及时。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卫星定位车载终端不需要

公司提供安装的收入确认依据可以依赖，收入确认时点不存在主观操

纵。 

（2）请公司结合技术开发服务的合同规定、结合发票开具情况、

款项收付情况补充说明以内部研发部门提供的研发进度表确认收入

是否有外部验收环节，是否符合合同规定，补充披露。请主办券商及

会计师补充说明此类业务确认收入时是否存在跨期利润调节情况并

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说明及补充披露情况 

（一）公司回复说明情况 

公司软件定制业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交经客户确认的软件开发成

果后确认收入。该业务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在按照合同

约定提交软件开发成果并经客户验收后，按照合同金额全部确认收

入；该业务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按以实际完成工作量为基础计算的

累计完工进度确认累计应确认收入，归属当期应确认收入为累计应确

认收入金额减去以前期间该项目累计已确认收入金额。 

报告期内，公司技术开发业务收入、开票、款项收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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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技术开发服务销售额 422,400.17 1,625,329.93 1,547,168.69

技术开发服务开具发票

税额 
25,344.01 97,519.80 92,830.12

应收账款余额-技术开

发服务 
513,350.00 538,160.00 -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回款金额 
513,350.00 538,160.00 -

公司软件定制业务开发周期较短，一般 1-2 个月即可开发完成，

并经客户验收确认。报告期内，公司软件定制业务不存在跨期确认收

入的情形。公司软件定制业务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报告期末公司会

向客户提供研发进度表并得到客户确认，然后，公司依据经客户验收

后的研发进度表确认收入。 

综上所诉，公司依据研发部门提供的研发进度表确认收入有外部

验收环节，符合合同的规定。 

（二）公司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五、

报告期内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营业收入确认方法及主要

构成”之“1．营业收入确认方法”补充披露如下： 

②技术开发收入 

1）确认时点 

公司技术开发业务分为软件定制业务和平台、车载终端过检服务。 

a.软件定制业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交经客户确认的软件开发成果后确认收入。

该业务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在按照合同约定提交软件开发成果并经

客户验收后，按照合同金额全部确认收入；该业务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按以实

际完成工作量为基础计算的累计完工进度确认累计应确认收入，归属当期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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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累计应确认收入金额减去以前期间该项目累计已确认收入金额。 

b.平台、车载终端过检服务按照合同约定将客户的监控平台、车载终端通过

交通运输部符合性审查与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的型式试验的技术检测，并

出具检测报告后，按合同金额全部确认收入。 

2）确认依据 

a.软件定制业务，该业务在同一会计期间内开始并完成的，公司依据软件验

收交接单确认收入；该业务分属不同会计期间的，公司依据研发部门提供的经客

户验收后的研发进度表确认收入； 

b.平台、车载终端过检服务，公司依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道路运输车辆卫

星定位系统平台和车载终端公示”确认收入。 

二、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要求查阅了公

司的销售政策及流程管理文件和财务文件，访谈了销售部主管、财务

部负责人，了解公司的销售政策与流程，并检查了相关的内部控制。

在实质性审计程序中，执行了询问、检查、截至测试等必要的程序。

具体执行如下： 

（1）结合技术开发合同，检查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条件、方法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前后期是否一致。 

（2）销售截止测试：抽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10 天的客户验收单

或经客户确认的研发进度表，审查客户验收单或经客户确认的研发进

度表上的日期、名称、数量、研发进度等是否与发票、技术开发合同、

记账凭证等一致。 

（3）销售截止测试：抽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 10 天的记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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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入账日期、名称、数量、金额等是否与发票、客户验收单、经客

户确认的研发进度表、技术开发合同等一致。 

（4）结合应收账款的审计，公司不存在长期挂账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回款比较及时。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公司软件定制业务确认收入

时不存在跨期利润调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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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深圳市

国脉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

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曹阳 

 

 

深圳市国脉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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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深圳市国脉畅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之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项目组负责人：                

马俊宁 

 

项目组成员：   

马俊宁            周筱俊           杨占军 

 

 

内核专员：  

王克强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月   日 

 

 


